教育部98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指標界定調查表

指標二：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之學生比例偏高之學校
表二～1                                                                                                   (學校填報)

	學校名稱
	台南縣 仁德鄉 仁和國民小學
	學校

類型
	一般   □都會區   □離島

□特偏   (偏遠
	總表

序號
	

	原因及事實

  人數

生活狀況
	低收入戶

子女

學生人數
	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學生人數及形成原因
	親子年齡差距45歲以上人數
	合計人數

D=A+B+C
	全校學生

總 人 數

E
	佔全校學生

百分比

F＝D÷E×100%
	備  註

	
	
	父母雙亡
	父親亡故
	母親亡故
	父母離婚
	其他原因
	
	
	
	
	

	單親
	與父親同住
	
	
	
	
	
	
	
	31人
	77人
	38.8%

請勾選符合指標：

( 二～1

F≧20％

□ 二～2

D≧60人
	請附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之學生名冊(表二～1～1)

	
	與母親同住
	
	
	
	
	
	
	
	
	
	
	

	隔代教養
	與祖父母同住
	
	
	
	
	
	
	
	
	
	
	

	
	與外祖父母同住
	
	
	
	
	
	
	
	
	
	
	

	寄  親  家  庭
	
	
	
	
	
	
	
	
	
	
	

	小計
	
	a

0人
	b
1人
	c

0人
	d

20人
	e

0人
	
	
	
	
	

	合      計
	A

10人
	B＝a+b+c+d+e

21人
	C

0人
	
	
	
	

	註：1.本調查表依據【學生人數】統計，但同一學生不能重複計算。有斜線部份不必填寫。

2.低收入戶應以政府單位登記，列管有案者為限。

3.寄親家庭係指因父母雙亡而寄住親友家中或公私立之教養機構之學生；或兄弟姊妹自己生活之學生。

4.其他原因：係指非表列「父、母亡故、離婚」所造成者，例如：父母之一或兩者長期在外工作、離家出走……。

5.親子年齡差距45歲以上，限父母健在且共同生活之學生始得填載，否則應歸入單(寄)親或隔代教養家庭統計。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教育局審核意見
核          章




















